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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書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許淮袖
電話：03-8227171#229
電子信箱：huaixiu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行購字第11200572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360000000G_1121300063_doc1_Attach (376550000A_1120057229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(下稱工程會)編整之「政府採

購稽核發現缺失實例彙編」（修訂9版）電子檔如附件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工程會112年3月21日工程稽字第112130006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彙編修訂內容，主要係新增缺失實例、審計部函報監

察院之稽察案例、補充引用之釋例、錯誤態樣及更新

「『採購稽核小組稽核重點事項檢核表』與『政府採購稽

核發現缺失實例彙編』相關參考案例對照表」。

三、前揭更新內容均於目錄之序號及內文中以底線標示。

四、旨揭彙編修訂版電子檔已載於工程會網站（https://www.

pcc.gov.tw\政府採購\採購稽核\政府採購稽核發現缺失實

例彙編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
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府各處、本府 採購稽核委員

副本：本府採購稽核小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200013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3/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